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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因應傳染疾病疫情應變小組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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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因應傳染疾病疫情緊急應變小組成員名單 

                                                               107.09.14 修正 

 

處 室 職 稱 姓  名 辦公室電話 備    註 

校長室 

校長 鄒岳廷 4856117  

秘書 黃大洲 4789618-1102  

學務處 

學務主任 李榮彬 4789618-1301  

衛生組長 趙文煜 4789618-1341  

護理師 陳美妃 4789618-1342  

護理師 袁素卿 4789618-1119  

生輔組長 謝東甫 4789618-1352  

訓育組長 陳昭圻 4789618-1311  

教務處 

教務主任 楊青山 4789618-1201  

教學組長 廖健順 4789618-1211  

總務處 

總務主任 賴俊帆 4789618-1401  

庶務組長 林宜瑩 4789618-1431  

輔導室 輔導主任 陳秀如 4789618-1501  

一年級 導師代表 周傳瑛 4789618-1361  

二年級 導師代表 阮雅稜 4789618-1362  

三年級 導師代表 陳逸帆 4789618-1363  

警衛室 校警  478961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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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因應傳染疾病疫情緊急應變小組職掌一覽表 

職  稱 工 作 執 掌 備 註 

校  長 綜理有關因應傳染疾病疫情應變相關事宜  

秘書 學校發言人及聯繫窗口  

學務主任 
執行所有關於傳染疾病疫情應變相關事宜，掌握發生病例班級

師生資訊，協助發言人管理正確訊息 

 

衛生組長 

檢視校園環境清潔、更新防治資訊、加強衛教宣導，如發生病

例，聯繫教育局、農業、衛生主管機關共同處理 

 

護理師 加強衛教宣導，師生受傷緊急處理、送醫，掌握恢復狀況  

生輔組長 進行校安通報及上下學路線防護措施  

訓育組長 處理校外教學應變措施  

教務主任 

教學組長 

推行傳染疾病防治工作融入教學課程，以及停課與復課相關事

宜 

 

總務主任 

庶務組長 

處理全校性消毒工作及校園門禁相關事宜 

 

輔導主任 協助關於傳染疾病疫情中與後期師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事宜  

各年級 

導師代表 

協助宣導教育並配合各年級傳染病防疫工作的進行 

 

校園警衛 協助傳染病疫情師生應變措施之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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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因應傳染疾病疫情緊急應變處理流程圖 

 

 

發現學生或動物遭疑似狂犬病動物咬傷 

如遭抓咬傷 

1. 記:保持冷靜,牢記動物特徵 

2. 沖:以肥皂及大量清水清洗傷口 15 分 

   鐘,再以優碘或 70%酒精消毒 

3. 送:盡速送醫評估是否接種疫苗 

4. 觀:盡可能將咬人動物繫留 10 天,若動

物兇性大發,不冒險捕捉 

1.不捕捉或接觸動物 

2.通知動物防疫機關或 

  衛生主管機關處理 

獲知事件 2 小時內透過校安即時通實施

通報,若情況緊迫或需協助應以電話立即

通報主管機關 

 

動物 人員 

事件 24 小時內, 透過校

安即時通完成通報作業,

並依檢測結果更新續報 

1. 掌握受傷之教職員工生狀況 

2. 聯繫教育局,偕同農業、衛生主管機關共同處理 

並配合進行後續相關防治措施 

3. 受傷之教職員工生依主管機關評估及醫師指示, 

接受接種疫苗與治療 

4. 發布新聞稿、對外發言 

5. 加強衛教宣導,檢討改進措施 

狀況(一) 

處理 

通報 

後續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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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師生疑似登革熱的症狀 

3.保持冷靜，通知家長 

4.盡速送醫，由醫院抽血採檢體並通報疾

病管制局 

1. 疫情通報電話

1922，填妥桃園市政

府登革熱緊急防治

通知單 

2. 市政府派員執行登

革熱緊急防治工作 

獲知事件 24 小時內透過校安即時通實施

通報,若情況緊迫或需協助應以電話立即

通報主管機關 

 

環境 人員 

事件 24 小時內, 透過校

安即時通完成通報作業,

並依檢測結果更新續報 

6. 掌握之教職員工生就醫狀況 

7. 聯繫環保局、衛生主管機關、登革熱疫情指揮中

心共同處理並配合進行後續相關防治措施 

8. 發布新聞稿、對外發言 

9. 本校衛生組與總務處共同協助處理校園積水容器

及環境清潔 

10. 加強衛教宣導,檢討改進措施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登革熱防治工作指引訂

定 

 

狀況(二) 

處理 

通報 

後續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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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師生為肺結核確診個案 

 

1. 進行確診個案的訪談 

2. 計算可傳染期 

3. 了解個案的生活型態和可傳染期間

的同住及學校/一天內 8 小時/累計達

40 小時的接觸者 

4. 在保護個案的隱私權前提下，進行接

觸者的確認 (班表/課表/社團/座位圖/

宿舍) 

5. 若為家人/個體散戶，一一通知，並給

予衛教及接觸者就醫轉介三聯單 

 

事件 24 小時內, 透過校安即時通完成

通報作業,並依檢測結果更新續報，立即

通報主管機關 

1. 衛生單位先拜訪學校主管，予衛教並尋求對接

檢之支持和告知傳染病防治法對個案之保護 

2. 透過現場訪視(環境評估) +學務單位確認接觸

者名單 

3. 對接觸者(或未成年應以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

為主)安排說明會進行衛教/接檢時間 

4. 發布新聞稿、對外發言 

5. 加強衛教宣導,檢討改進措施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校園肺結核防治標準作

業流程訂定 

 

狀況(三) 

處理 

通報 

後續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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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師生為茲卡病毒確診個案 

 

1. 進行確診個案的訪談 

2. 計算可傳染期(病患在發病當天到發

病後 11 天，血液中可偵測到茲卡病

毒，病媒蚊吸取病患的血液，病毒在

病媒蚊體內繁殖後，具有傳播病毒的

能力) 

3. 調查發病前 12 天至發病後 11 天(或

發病後 11 天內被隔離前)的停留地

點，並調查是否還有其他疑似病例。 

4. 若為家人/個體散戶，一一通知，並給

予衛教及接觸者就醫轉介三聯單 

 

5.  

事件 24 小時內, 通報當地主管機關,並

依檢測結果更新續報，立即通報主管機

關 

   5. 衛生單位先拜訪學校主管，予衛教並尋求對接 

      處者之支持和告知傳染病防治法對個案之保 

      護。 

6. 透過現場訪視(環境評估) +學務單位確認接觸

者名單 

7. 對接觸者(或未成年應以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

為主)安排說明會進行衛教/接檢時間 

8. 本校衛生組與總務處共同協助處理校園積水

容器及環境清潔 

9. 加強衛教宣導, 積極辦理孳生源清除工作，並

檢討改進措施。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作

業流程訂定 

狀況(四) 

處理 

通報 

後續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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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疑似流感群聚事件發生 狀況(五) 

處理 

通報 

後續

措施 

立即依流程通報地方衛生單位，並雙軌

通報學校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及校安

通報系統。 

1. 提供口罩予出現類流感/呼吸道感染

症狀之發病學生及員工配戴 

2. 協助聯繫家長，由家長帶生病學生

返家與就醫，落實生病不上課。 

3. 於學生返家或就醫前留置於健康中

心，該場所應與健康學生或員工的

日常活動場所有所區隔，且保持空

氣流通。 

1. 配合衛生單位收集群聚發生單位相關人員名單 

以進行疫情調查，並協助提供人員基本資料、個 

案狀況、疫苗接種史及慢性疾病史等資料。 

2. 持續掌握學生/教職員工之健康及請假狀況，監

督群聚事件相關發展。 

3. 落實「生病不上班、不上課」，生病的學生及教

職員工在未使用退燒藥物下，至退燒後至 24 小

時才能返回上課，或有其他配套措施。 

4. 強化落實相關感染管制措施之執行與宣導，將流 

感防治正確知識傳達學生及其家人與教職員

工，包括生病不上班、不上課、勤洗手、注意 呼

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及保持空氣流通等。 

5. 瞭解可能發生流感群聚之原因或未落實感染管 

制措施之情形，並進行檢討改善。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學校幼兒園補習班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流感群聚防治指引工作指引

訂定。 


